
公民教育首先是要培养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核心就是主体意识、平等意识、权利与责任意识。但这

些意识的原动力究竟来自于哪里，如何才能使我们成为一名真正合格的公民，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

题。在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中，一位四川地震志愿者在讲到自己奔赴前线的初衷时，她这样说到：“地震之

后我看到了一张照片，是当地一个小学，孩子们遇难了，一排书包摆在那里，犹如鲜活的生命。”就在看到这

张照片的一个多月后，2008 年 7 月 15 日，她作为学校签约的为期一年的志愿者，踏上了前往四川重灾区

的路。这一天，是她 23 岁的生日。①

事实上，很多在大地震中担任志愿者的年轻人都有着与这位女生相似的经历。他们为远方生命的逝去

而感到痛心，胸中又涌动出一股莫名的炙热，她们想为这些逝去的生命做点什么，也想为能活下来的生命

争取点什么，就这样，他们被生命感动着，也用他们的担当和勇气感动了全社会。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

了很多熟知的维和战士、环保人士、公益组织者和正义公民的身影，似乎在他们的心中，都潜藏着一股巨大

的原动力在促使他们去做出这一切，而这股巨大的原动力，就是对生命的珍视。其实，对生命的珍视正是一

位公民应有的担当，也正是公民意识发展的原动力。

一、生命的存在形态

1. 自然生命

在《辞海》关于“生命”的辞条中，生命被界定为：“由高分子的核酸蛋白体和其他物质组成的生物体所

具有的特有现象。能利用外界的物质形成自己的身体和繁殖后代，按照遗传的特点生长、发育、运动，在环

境变化时常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②。这种抽象的概括适用于所有的生命体，是对生命的生物学定义。这

种生物学定义的“自然生命”是我们人生展开的基础，也是所有正常人类活动的基本保障。它主要对应着一

些低级的基础需求，比如生理的需求和安全的需求。
2. 社会生命

除此之外，作为自然生命较之动物具有明显局限的人类来说，在适应外部环境上，我们始终不得不并

肩作战，互相取暖。没有人能够完全孤立生存于世，结成社会是人类个体能够作为人而存在下去的另一个

最基本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实际决定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③。因此，对于人而言，

除了自然生命外，我们还拥有“社会生命”，它大致对应着有关归属与爱的、尊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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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精神生命

当然，人的社会性和动物的社会性是有所不同的，动物严密的社会组织形态只是自然生命正常展开的

保障。但对于人来说，社会环境却是人类精神发展的现实条件。“人虽来自于动物，却与动物有重大分别；人

是生命存在，又从不满足于生命的生存。”④人之为人，除了具备高灵长类动物的基本生理条件外，更重要的

就在于他还有精神和意识，还有超越自身生理本能的冲动。这种生命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人的“精神生

命”，它对应着自我实现的需求。
4.“种生命”与“类生命”
除了这种三分法的存在形态外，也有人将人的生命看作是“种生命”与“类生命”的统一体。“种生命”为

人与动物所共有，它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生命”。这种生命的根本特点是：由自然给予，具有自在性质，非

人所能自主；服从自然的法则，与肉身结为一体，有生也有死，作为种性同等存在于一切个体身上。“类生

命”则是由人创生的自为生命，是人所特有。这种生命作为对种生命的超越，已突破个体局限，与他人、他物

融合为一体关系，因而也就获得了永恒、无限的性质；它体现在不同个体身上，由于人的创造活动有别，表

现的价值是各有千秋、互不相同的。“类”这一概念与“种”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它不是个体的抽象的统一

性质，而是以个体的个性差别为内涵，属于多样性的甚至异质统一体的概念⑤。
当然，我们可以把“种生命”（自在生命）等同于自然生命，“类生命”（自为生命）等同于社会生命和精神

生命。那么，珍视生命就包含了对生命这三种形态的珍视，以及对其相应不同需求的珍视。

二、生命意识是主体意识的前提

正如前面所言，公民意识的核心就是主体意识、平等意识与权责意识。而这三者之中，主体意识又位于

首位。没有主体意识的形成，就没有真正的公民意识的形成。但作为公民意识起点的主体意识，却不可能由

灌输或强迫而形成。
1. 生命的演进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

我们通常讲人是主体，“主体”这一概念最根本的含义，首先就是指人对自己生命的支配活动说的，生

命是构成主体的基础条件，没有生命就没有主体。人必须从支配自己的本能生命活动开始，进而才能支配

人的活动对象、人的生存环境和外部世界的存在。珍视生命，首先就是珍视人对这种本能生命活动的支配，

它促成我们形成最初的主体意识。当最早人类从动物中分化出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当作自己意识的对象

时，这就发现了精神主体的伟大功能，这是人类发展上一个伟大的历史飞跃。
然而，这时的人类还都处在群体的自觉阶段。在原始部落中，每一个个体固定地生活在共同群体中，习

惯于同样的生活和环境，接受几乎同样的信息，他们在共同的信念中成长，连思维的表象都带着群体性。在

这种情况下，只有群体对于大自然的主体性，没有个体的主体性。等到文明进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个性才从

群体中分化出来，人开始把个体作为自己意识的对象，发现了个体的价值和尊严，这又是一次伟大的历史

转折。这一次的转折实际上就是人类开始发现个体精神生命存在和珍视这种精神生命存在的体现。
正如我们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划分中提到的，作为人来说，除了因循自然生命的法则展开活动以外，作

为生命的主体来说，人还是一个具有意识属性的物质承担者。有生命，不仅代表着我们有“饥则食、渴则饮”
的本能反射行为，更代表着我们有记忆、有信念、有充分的自我体认，我们的意识能够指导我们的实践，除

了维持基本生存外，我们还通过生命本身的特殊性去认识世界、创造世界，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同时利用我

们的意识去认识和创造自我，认识和创造社会。这种自主能动和超越性的存在正是我们社会生命和精神生

命存在的证明。发现它、珍视它，个体的主体意识才会强烈地萌发出来。因此，可以说，主体意识更确切的就

是指这种对主体自由性的意识，是个体对自身自主性、能动性和超越性需求的体认。
2. 近代以来主体意识的学理基础

放眼到整个人类的发展，从本质上说，其实也是一部个体追求自我独立和发展的历史。人类的文明越

是进化，人的个体的主体性便越是得到充分的尊重。肇始于西方的文艺复兴，经过以卢梭为精神领袖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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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运动和以康德为代表的哲学革命，一直延续到西方的现当代，其都有一个重要的思想主题，那就是个人

自由与独立意识的觉醒，其核心内容就是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区别，强调个人对社会的本位地位和个体的独

立、自由———人类自觉地意识到了每个个体的人作为人类整体（类存在、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的存在而有别

于其他同类，每个人都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人类要想充分地发展自身，必须首先发展每个个体的独特性，让

个体在社会中保持其独立性，给个体以自由。
马克思也曾指出：“首先应当避免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他曾一再揭示了以往历史上的那些所谓国家、社会和“共同利益”的虚假性，称之为“虚幻的共同体的形

式”。⑦加强人的个体主体性的建设，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⑧追求个人自由全面

发展，就成为了人们向往的理想境界。
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任何恢弘伟业，其实都是由个体生命之追求自由性的冲动所引发的。正如

法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柏格森所言：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冲动，即精神生命的外在呈现。他认为：生

命是一个不断的洪流，这个洪流不停地实现着生命冲动。生命冲动是宇宙的本原，整个世界就是实现生命

冲动的精神性的过程。珍视精神生命，就是珍视这种个体生命之追求自由性的冲动。正是对这种自由性追

求冲动的珍视，开启了中国“五四”一代人对自身命运和国家发展的探索，也正是对这种自由性追求冲动的

珍视，让他们高扬起恢复独立个体的旗帜，为中国人的自由觉醒奠定了最绚丽的底色。
特别是在现代西方，许多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人本主义、哲学人类学等都把揭示和确定人的主体性

及其活动领域，当作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把唤醒和恢复人的主体性，作为摆脱现代文明“困境”的唯一途

径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一个人的个体主体性高扬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自由的程度就是

人类发展的尺度，人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由，因为自由是人的先天权利。
3. 从主体意识到公民意识

而着眼于个体的人格尊严的凸显，缓解以至消除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与冲突，自近代以来，在人类思想

史上，更是形成了一股延绵不断的思潮，那就是人道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强调尊重别人，倡导人道原

则。用康德的话说，就是承认人“是目的本身，不能仅仅当作手段使用”，是“尊严的对象”，也就是承认每个

人都有人的权力、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应满足每个人的欲望和需求。“人，总之一切理性动物，是

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的，并不是仅仅作为手段给某个意志使用的，我们必须在一切行动中，不管这行动是

对他自己的，还是对其他理性动物的，永远把他当作目的看待。”⑩“人是目的”的“人”是指现实的、具体的个

人。这一口号，也是对专制主义的蔑视和对机械唯物主义的超越。
今天，人类终于能够不仅强调集体的重要，而且更有可能强调个人的重要；不是一般地强调个人的重

要，而是强调普通的个人的重要，特别是强调一切个人作为独特主体的人生最终意义，这是一种全新的现

象。它标志着人类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同样证明了人类对生命的珍视，尤

其是对精神生命的珍视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
珍视生命，珍视个体生命的独特性，珍视生命中对不可让渡的尊严、自由、自主、能动的选择和超越性

的追求，珍视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的部分，它是我们主体意识形成的动源，也是我们最终实现自由民主的

起点。

三、生命意识为平等意识奠基

作为公民意识的核心内容之一，平等意识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必须反复强调的是：平等并不等于统

合或划一。平等意识是将多样化纳入人性的高度，在“和而不同”的宗旨下寻求共荣的意识。伴随着全球化

进程的扩展和加剧，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人们交往的日益密切，不同文化、宗教、民族和国家等之间如何进行

和平、有效的交流和合作，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地相处，这都成为了公民教育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难题。
1. 生命意识天然包含着平等意识

从生命本身来说，生命本就意味着“共在”。无论从自然生命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生命、精神生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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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都是如此。现代复杂科学的研究、系统生态学的研究，都向我们不断展现着生命世界的相互依存和共

生现象。作为宇宙行星系统中的地球，其内部系统之间的不断创造和演化，都不断展现着生命世界的错综

复杂的关系，从植物到动物到人，生命彼此之间相互需求和依赖，共同构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
“宇宙是一个大生命，我们是宇宙大气中之一息。江流入海，叶落归根，我们是大生命中之一叶；我们是

多么卑微，多么渺小，而一滴一叶的活动生长合成了整个宇宙的进化运行。”輥輯訛人类从这个宇宙万物中诞生，

也与所有的生命息息相通。这种共生不仅仅是能源和养料供需的依存，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人类从自

然万物间获得爱，获得自由与创造的能量，任何贬低植物、动物乃至于自然的思想，都会抽去人的灵魂，让

人的生命黯然失色。虽然我们将人的生命存在形态划分为三种，虽然人有区别于动物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

命的存在，但这都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有比自然界更高的德性和权力可以将之奴役。芸芸众生，人是生命，物

也是生命。人来自于自然，这就已经先在地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同根性。然而，远古时代人们对于自然的那种

敬畏和尊重，却在工业文明的繁荣下日渐被遗忘。
2. 生命意识危机会阻碍平等意识的发展

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把人和自然架构在功利主义的关系之内，自然变成了人的对

象，人成为了最高主宰，自然的意义完全因对人的满足程度而定。自然和人从这一刻便丧失了平等。直到工

具理性肆虐、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横行、自然资源告急、自然环境恶化等一系列生存危机的不断升级，才使得

人们不得不重新去反思佛家所谓的“众生平等”的深刻含义，不得不去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从内

心深处重新萌发出来的对自然生命的珍视，召唤着迷失在功利主义下的人的疲惫灵魂，呼唤其重归生命共

存的精神家园。而这“还乡”的艺术可能就在中国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中輥輰訛。
同时，伴随着自然生命在人与物之间的分离，社会生命、精神生命也因此呈现出一种异化的分割和区

隔。“人优于自然”的观念从人对自然的奴役，也逐渐衍生到人类社会中所谓的“文明”国家对“野蛮”民族的

僭越。各种包裹在全球化名号下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实在让我们很难对目前人类社会的关系保以乐观

的态度。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否认每一个共处在地球上的生命的价值。平等共荣仍然是我们寻求发

展和进步的宗旨。
然而，内含着文化同质与文化多样、类主体与民族性、国家意识与少数群体身份认同等诸多矛盾的“平

等”概念在推行起来却始终困难重重。“世界公民”的提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它是

对传统国家公民教育的超越，是在地球意识、物种意识背景下来看待各国差异，并共同谋求一种人类意识

的努力。它既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也是人类进化的客观要求。
3. 公民意识要兼顾平等和自由

正如有人总结的那样，基于人性（生命本性和存在本性）的人道主义有三个基本内涵：第一，平等地把

一切生命当作生命看，并努力使生命成为完整的生命；第二，平等地把人当人看，并努力使一切人成为完整

的人；第三，平等地把自己当人看，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輥輱訛“平等”在人道主义这里，不是一个仅仅局

限于政治制度的权力话语；在深层上，它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初命题。
当然，也许有人会有所疑问，我们如此郑重其事地强调平等，会不会因此而丧失掉自由，而自由、平等

意识又如何在珍视生命中得到调和。我想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带给我们启示：“我要自由，这理由再简单不

过。首先因为我有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它要呼吸，它要搏动，它要探寻周围的世界，它不乐意被外力剥夺

了生的权利。其次，我的呼吸，我的搏动，我的探寻，使我有了意识和思想，我的思想让我明白这呼吸、这搏

动，这探寻，都属于‘我’，从而我有占据这片空间的要求，我不乐意被外力剥夺了我占据这片空间的权利。
最后，我的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必须从外界汲取能量才可以维持，所以我要求相应的经济权利和文化

空间。这些要求若能被满足，我就有了初步的‘自由’。任何外力，若要剥夺我拥有的这点儿自由，不论以何

种高尚或革命的名义，都将遭遇‘我’反抗。推己及人，‘我’知道别人也要求上述那有限的各自的自由空间，

别人也会反抗他们各自那点儿自由的剥夺。所以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每一个人都先是一个

‘个人’，个人不是抽象的不占据空间的‘点’，个人是基于呼吸、搏动、探寻和思想自由的一个生命过程，它

不能被并入别的一个生命过程，它‘存在’的权利不能以任何理由剥夺。于是，‘我’知道了‘我们’当中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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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平等’的意义，由此，‘我’可以理解对‘我们’而言‘公正’的含义。”輥輲訛

只要想好好活着的人，就必然会祝愿人类的政治群体建立在自由、公正，人人都有发言权的基础之上。
坚持在所有方面而不是某些方面，为所有人而不是部分人完全恢复人权，为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寻求共荣的

平等，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寻找共生的家园。

四、权责意识是生命意识的要求

1. 权责观的学理冲突

权利和责任本是相互依存并生的一体两面，但由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与社群主义（Communi-
tarianism）相互之间的纷争，使得这二者的关系变得复杂了起来。又由于公民教育在中国开始的时间比较

短，我们一般都倾向于按照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义伦理学的假设来思考公民教育的问题，即以“人的权利”
为中心，强调正义制度和规范的建立。但是，这种主张却引起了社群主义者的强烈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对

人的德性的极大忽略。因为从本质上讲，任何规范说到底都是为利益着想的，因此，规范是必须遵守却不值

得尊重的。换言之，我们无法用规范来定义道德价值。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所处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其自我认

同上的关键作用，强调公民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要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为社群所认可的“共同善”（common
good）负责。

应该说，社群主义的理论对西方当代社会因过分强调自由主义导致的人情冷漠有一定程度的矫正，但

是作为一种理念，它同样有自己的不足。由于社群主义重集体而轻个人，所以他们的理念极易被利用，成为

独裁专制的合法化。因此，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两者对于权利和德性的不同强调也就成为了我们开展公民

教育首先要面对的一个难题。
庆幸的是，这一难题似乎在汶川、玉树大地震中找到了某种启示。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样，一场大地

震让我们对中国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同时让我们更感欣慰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围绕着大地震展开了对生

命权问题的讨论。有人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借此机会将生命权写入国家宪法，建议在宪法中用“公民的生命

权不可让渡、财产权不可侵犯”来取代现行宪法中规定的“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輥輳訛。也有人认为，正是出

于对生命权本身的尊重，我们更应该在平时就居安思危，重视所有地震带，重视专业的地震专家人才培训，

以及针对公民开展一些地震演练活动，竭尽全力为公民最基本的生命权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和保障。这也

是生者对逝者最好的纪念輥輴訛。
虽然这些提议的实现都有待时日，但是从这场大讨论中我们至少看到了人们对于生命权本身的捍卫，

以及其在人权意识上的觉醒。2008 年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的“中国公民意识年度调查”结果也同样

呈现出了这一情况：人们在选择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时，56%的受访人提出生命权是他们最重要的权利輥輵訛。
2. 权责关系的中国困境与出路

实事求是地说，权利意识对于中国人的确是极端缺乏的，虽然公民意识在中国传播了近百年的历史，

但直至今日，我们仍对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现状深感不满。甚至仍有人认为，当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关键

就在于中国人公民意识尤其是权利意识的缺乏輥輶訛。当然，我们认可，只有当一个人形成了明确的权利意识

时，才真正表明其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自主意识的成熟。然而，正如社群主义批判的那样，完

全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把个人理解成一架孤独的欲望机器，受最大程度快感与最小程度痛苦之需求

的驱动。个人除了行为公正、避免残忍以及充其量对于共同帮助的需要有所认识之外，对于他人完全没有

任何的义务。可以这么说，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这就是缺乏任何义务的概念，而

这些义务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之上的，即振兴有活力的共同体对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都是绝对

必要的。
所以，郝大维（David L. Hall）、安乐哲（Roger T. Ames）等一批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才会郑重其

事地警告我们：在民主化的过程中，不应放弃传统中国社会的最深层次的合理价值观，不应只夸夸其谈个

人的权利，却无兴趣通过共同体的努力来实行具体的权利。一个有活力的中国民主（郝大维、安乐哲称之为

生命意识：公民意识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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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式民主”）必须提倡一种建立在个人的公共源头基础上的平等，而不是一种建立在原子个人主义概念

基础上的平等。郝大维、安乐哲表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某种形式的民主必定会在中国出现”輥輷訛。
可以说，他们的研究鼓舞了我们，给了我们根据自身国情探索自己问题的很多信心。但是，对于如何才

能在激发国民权利意识的同时，又能鼓舞人们有所担当；如何才能培养同时具有权责意识的积极公民，仍

是我们始终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当然，这也是当代西方社会所普遍苦恼的问题。虽然目前中国仍旧把公

民教育的重心放在权利意识这部分，但我们也时常担心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未来公民担当不起其所在社

会、国家所赋予的责任。所以我们也会经常用“垮掉的一代”“自私的独生子女”来表达我们的这种担心。
然而，正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对于生命的伤痛，人人皆有一种本能

的惋惜和不安，这种近似本能的关切我们可以称之为“同情”。“同情作为一种良好的品质，不单纯是一种情

感；它是一种有素养的想象力，使我们能想到人类共同的事情，反抗那些无谓的分裂人类的东西。”輦輮訛同情是

社群关系建立的基础，是民主公民社会生活的必需。而对我们共有的生命的同情是一切同情的开始，从大

地震志愿者和很多社会公益活动者的例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内驱力的巨大作用。
对生命的珍视，似乎同时成为了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动力来源，看到这一点，自然是令我们欣喜的

事情。然而，更为深层的疑虑是：如果我们仅是为人身安全和健康而维护生命，缺失对精神生命的重视，也

容易导致人们过分自私自利，产生许纪霖先生曾在《世俗时代的中国人精神生活》《大我的消解》等文章中

所深刻剖析出来的问题。他认为，当代中国“自我意识、个人权利的观念空前高涨，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已

经来临。不过，在当代中国的个人主义中，占主流的似乎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种具有道德自主性的、权利与

责任平衡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是一种中国传统意义上杨朱式的唯我主义（Egoism）。这种唯我式

的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以物欲为目标，放弃公共责任，是一种自利性的人生观念和人生态度”輦輯訛。
在这种自利性的人生观下，由于缺乏责任感的支撑，个体的生命是扭曲的，也是脆弱的。因此，会出现

一批成天抱怨、斤斤计较，却很容易就自怨自艾、自暴自弃的小市民。这显然不是我们公民教育所期望达成

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对精神生命的珍视与否，可能更为根本地涉及到公民意识是否能真正形成的

问题。
3. 生命旅程中的社会参与

一位青年网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不关心我。”这句话实际上代表了很大部分

年轻人对于人们质疑他们政治冷漠的回答。正如 Terrence R.Carson 所言（2006）：“就其本质而言，公民素

质危机乃是一种本体论问题，一种意义危机和归属危机。”輦輰訛一个人的成长必然伴随着一个关于精神生命存

在的探寻过程。在成长的历程中，“每个人都被生命所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

以‘负责’来答复生命”輦輱訛。这是精神医学家维多克·弗兰克博士用其一生的经历告诉我们的真理。他还认为：

“生命的真谛，必须在世界中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因为它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輦輲訛。
事实上，参与社会正是一个人探寻其精神生命存在的方式，也是其精神生命得以体现的证明。然而，人

对精神生命存在的探寻，并不是只有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才会表现出来。作为精神病科的医生，维多克

博士和其他医生一样，总是不断有机会观察到这样的现象，即当某人处于极为糟糕的境况时，对某种精神

生命存在的需求（或称为“意义的需求”）和追问就会被激发出来。这一点，无论从他所接触的那些垂死的病

人中间，还是与他同样身为集中营的幸存者那里，都能得到同样的证明。
因此，对精神生命存在的探寻并不是来自于一片安然无事的祥和，更大程度上，它正是由我们身处的

社会的各种冲突和危机所促成。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本就是一部冲突史。而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其本身更

不可能是完全平静祥和而没有任何冲突的。社会本就众声喧哗，只有死亡才寂静无声。鸦雀无声的社会往

往是大棒和恐吓换来的。当我们坚持要寻求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时，矛盾冲突的危机永远少不了。民主本

身并不能带来安宁，相反，我们看到的民主社会更是充满了无穷无尽的争执和纠葛。在这种争执和纠葛当

中，每个人的价值观都随时可能遭受着挑战，这种挑战对于很多人来说，无异于一场精神世界的大地震。但

这正是民主社会本身的活力与特征。
能够正视这种冲突本身，才是我们精神生命的开始，也是我们公民意识形成的开始。当然，我们相信只

·10·



要是珍视生命和尊重生命的人都会有勇气去正视这样一种冲突和矛盾，因为生命本身就是差异与多样化

的存在，生命本身就是一场争取与妥协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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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Consciousness：The Driving Force of Civic Consciousness
XIAO Chuang，JI Zhi

Abstract：As we know，developing the civic consciousness is the primary goal of citizenship education， the key
point of which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equality，and right & responsibility. The driving force of these conscious-
ness is from life consciousness，that is，valuing and emphasizing three different life existing forms———natural life，social
life，and spiritual life. Only by the life consciousness，can we develop the consciousness of subject，equality，and right&
responsibility，and even promote civic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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